
河池学院 2026 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
招生简章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广西普通

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桂教规范

〔2023〕9 号）和《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做好我区 2026 年普通

高等教育专升本考试招生工作的通知》（桂教职成〔2025〕

47 号）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招生简章。

第二条 学校基本信息

学校全称：河池学院

学校招生代码：10605

办学地址：广西河池市宜州区龙江路 42 号

学校简介：学校现有全日制在校生 16700 余人，生源分

别来自广西、山东、四川、海南、江西、福建等全国 19 个

省、区、市。学校学科门类丰富，专业特色鲜明，学校按照

“兴工、厚文、强师、拓新”的学科发展之路，积极发展经

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

艺术学等 9 大学科门类，设有 52 个本科专业。

办学层次：本科

办学类型：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第三条 学历证书信息

颁发学历证书学校名称：河池学院。证书种类：普通高

等学校全日制本科学历证书。毕业证书标注“在本校××专



业专科起点本科学习”,学习时间按进入本科阶段学习和颁

发毕业证实际时间填写。

第二章 招生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 学校设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招生政

策和招生计划，研究决定招生重大事宜。

第五条 学校招生办公室是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

机构，具体负责我校招生的日常工作，不委托其他个人或机

构从事招生工作。

第三章 招生对象及招生专业

第六条 普通考生。广西高校普通高等教育高职（专科）

2026 年应届毕业生（不含定向培养学生）。

第七条 退役大学生士兵。区内外高校高职（专科）录

取后及在校期间从我区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退役复学后的

2026 年应届毕业生；区内外高校高职（专科）毕业当年从我

区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 2025 年 1月至 2026 年 1 月退役的大

学生士兵。

第八条 学籍状态为“保留学籍”或“保留入学资格”

的学生不在招生对象范围内。

第九条 往年以高职（专科）应届毕业生身份参加专升

本考试报名的学生不在招生对象范围内。

第十条 招生专业及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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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

学科

门类

代码

本科

学科

门类

本科

专业

类代

码

本科

专业

类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生源

专业

大类

代码

生源专

业大类

学

制
计划类型

招收考生

类型

02
经济

学
0204

经济

与贸

易类

020402 贸易经济 53
财经商

贸大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02
经济

学
0204

经济

与贸

易类

020402 贸易经济 53
财经商

贸大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03 法学 0303
社会

学类
030302 社会工作 59

公共管

理与服

务大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03 法学 0303
社会

学类
030302 社会工作 59

公共管

理与服

务大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04
教育

学
0401

教育

学类
040106 学前教育 57

教育与

体育大

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04
教育

学
0401

教育

学类
040106 学前教育 57

教育与

体育大

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04
教育

学
0401

教育

学类
040107 小学教育 57

教育与

体育大

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04
教育

学
0401

教育

学类
040107 小学教育 57

教育与

体育大

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本科

学科

门类

代码

本科

学科

门类

本科

专业

类代

码

本科

专业

类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生源

专业

大类

代码

生源专

业大类

学

制
计划类型

招收考生

类型

04
教育

学
0401

教育

学类
040107 小学教育 57

教育与

体育大

类

2

退役大学

生士兵专

项计划

退役大学

生士兵

08 工学 0809
计算

机类
080901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51

电子与

信息大

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08 工学 0809
计算

机类
080901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51

电子与

信息大

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08 工学 0809
计算

机类
080901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
51

电子与

信息大

类

2

退役大学

生士兵专

项计划

退役大学

生士兵

12
管理

学
1202

工商

管理

类

120202 市场营销 53
财经商

贸大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12
管理

学
1202

工商

管理

类

120202 市场营销 53
财经商

贸大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12
管理

学
1202

工商

管理

类

120204 财务管理 53
财经商

贸大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12
管理

学
1202

工商

管理

类

120204 财务管理 53
财经商

贸大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12
管理

学
1202

工商

管理

类

120204 财务管理 53
财经商

贸大类
2

退役大学

生士兵专

项计划

退役大学

生士兵



本科

学科

门类

代码

本科

学科

门类

本科

专业

类代

码

本科

专业

类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生源

专业

大类

代码

生源专

业大类

学

制
计划类型

招收考生

类型

12
管理

学
1202

工商

管理

类

120206
人力资源管

理
53

财经商

贸大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12
管理

学
1202

工商

管理

类

120206
人力资源管

理
53

财经商

贸大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12
管理

学
1209

旅游

管理

类

120901K 旅游管理 54
旅游大

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12
管理

学
1209

旅游

管理

类

120901K 旅游管理 54
旅游大

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12
管理

学
1209

旅游

管理

类

120901K 旅游管理 54
旅游大

类
2

退役大学

生士兵专

项计划

退役大学

生士兵

13
艺术

学
1305

设计

学类
130504 产品设计 55

文化艺

术大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13
艺术

学
1305

设计

学类
130504 产品设计 55

文化艺

术大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13
艺术

学
1305

设计

学类
130504 产品设计 55

文化艺

术大类
2

退役大学

生士兵专

项计划

退役大学

生士兵



本科

学科

门类

代码

本科

学科

门类

本科

专业

类代

码

本科

专业

类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生源

专业

大类

代码

生源专

业大类

学

制
计划类型

招收考生

类型

13
艺术

学
1305

设计

学类
130505

服装与服饰

设计
55

文化艺

术大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13
艺术

学
1305

设计

学类
130505

服装与服饰

设计
55

文化艺

术大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05 文学 0501

中国

语言

文学

类

050101 汉语言文学 57

教育与

体育大

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05 文学 0501

中国

语言

文学

类

050101 汉语言文学 57

教育与

体育大

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05 文学 0501

中国

语言

文学

类

050101 汉语言文学 57

教育与

体育大

类

2

退役大学

生士兵专

项计划

退役大学

生士兵

05 文学 0502

外国

语言

文学

类

050201 英语 57

教育与

体育大

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05 文学 0502

外国

语言

文学

类

050201 英语 57

教育与

体育大

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07 理学 0712
统计

学类
071202 应用统计学 53

财经商

贸大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本科

学科

门类

代码

本科

学科

门类

本科

专业

类代

码

本科

专业

类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生源

专业

大类

代码

生源专

业大类

学

制
计划类型

招收考生

类型

07 理学 0712
统计

学类
071202 应用统计学 53

财经商

贸大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07 理学 0712
统计

学类
071202 应用统计学 53

财经商

贸大类
2

退役大学

生士兵专

项计划

退役大学

生士兵

08 工学 0802
机械

类
080202

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

化

46
装备制

造大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08 工学 0802
机械

类
080202

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

化

46
装备制

造大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08 工学 0802
机械

类
080202

机械设计制

造及其自动

化

46
装备制

造大类
2

退役大学

生士兵专

项计划

退役大学

生士兵

08 工学 0806
电气

类
080601

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
46

装备制

造大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08 工学 0806
电气

类
080601

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
46

装备制

造大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08 工学 0806
电气

类
080601

电气工程及

其自动化
46

装备制

造大类
2

退役大学

生士兵专

项计划

退役大学

生士兵

08 工学 0813

化工

与制

药类

081302 制药工程 47

生物与

化工大

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08 工学 0813 化工 081302 制药工程 47 生物与 2 原建档立 原建档立



本科

学科

门类

代码

本科

学科

门类

本科

专业

类代

码

本科

专业

类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生源

专业

大类

代码

生源专

业大类

学

制
计划类型

招收考生

类型

与制

药类

化工大

类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08 工学 0825

环境

科学

与工

程类

082502 环境工程 42

资源环

境与安

全大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08 工学 0825

环境

科学

与工

程类

082502 环境工程 42

资源环

境与安

全大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08 工学 0825

环境

科学

与工

程类

082502 环境工程 42

资源环

境与安

全大类

2

退役大学

生士兵专

项计划

退役大学

生士兵

08 工学 0830

生物

工程

类

083001 生物工程 47

生物与

化工大

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08 工学 0830

生物

工程

类

083001 生物工程 47

生物与

化工大

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08 工学 0830

生物

工程

类

083001 生物工程 47

生物与

化工大

类

2

退役大学

生士兵专

项计划

退役大学

生士兵

12
管理

学
1204

公共

管理

类

120402 行政管理 59

公共管

理与服

务大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12
管理

学
1204

公共

管理

类

120402 行政管理 59

公共管

理与服

务大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本科

学科

门类

代码

本科

学科

门类

本科

专业

类代

码

本科

专业

类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生源

专业

大类

代码

生源专

业大类

学

制
计划类型

招收考生

类型

12
管理

学
1204

公共

管理

类

120402 行政管理 59

公共管

理与服

务大类

2

退役大学

生士兵专

项计划

退役大学

生士兵

13
艺术

学
1302

音乐

与舞

蹈学

类

130202 音乐学 55
文化艺

术大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13
艺术

学
1302

音乐

与舞

蹈学

类

130202 音乐学 55
文化艺

术大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13
艺术

学
1302

音乐

与舞

蹈学

类

130202 音乐学 55
文化艺

术大类
2

退役大学

生士兵专

项计划

退役大学

生士兵

13
艺术

学
1302

音乐

与舞

蹈学

类

130205 舞蹈学 55
文化艺

术大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13
艺术

学
1302

音乐

与舞

蹈学

类

130205 舞蹈学 55
文化艺

术大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专项计划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13
艺术

学
1302

音乐

与舞

蹈学

类

130205 舞蹈学 55
文化艺

术大类
2

退役大学

生士兵专

项计划

退役大学

生士兵

13
艺术

学
1305

设计

学类
130503 环境设计 55

文化艺

术大类
2

普通考生

计划

免专业基

础综合课

考试资格

的普通考

生/普通考

生

13
艺术

学
1305

设计

学类
130503 环境设计 55

文化艺

术大类
2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原建档立

卡贫困家

庭毕业生



本科

学科

门类

代码

本科

学科

门类

本科

专业

类代

码

本科

专业

类

专业代

码
专业名称

生源

专业

大类

代码

生源专

业大类

学

制
计划类型

招收考生

类型

专项计划

备注：1.最终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数以自治区招生考试

院公布为准；2.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环境设计、音

乐学、舞蹈学专业，我校不单独安排考生加试；3.旅游大类

仅招收公共基础课为语文的考生；教育与体育大类招收公共

基础课为数学或语文的考生；4.由于专业性质限制，生物工

程、制药工程、环境工程、学前教育专业不招色盲、色弱考

生，产品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环境设计、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专业不招色盲考生。5.新生入学后安排体检，若体检结

果不符合相关专业要求，学校将根据相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 录取规则

考试录取工作实行“院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原则。

自治区招生考试院按照平行志愿投档原则，根据考生的报名

身份、学校招生计划、分科类考生的志愿，依照排序规则按

1:1 比例向招生院校投档。

第十一条 普通考生（含原建档立卡考生）。

先对具备免专业基础综合课考试资格的普通考生进行

投档录取，再对其他普通考生进行投档录取。

具体排序规则如下：

1.具备免专业基础综合课考试资格的普通考生。

同一专业大类考生按所获奖项层级排序：A.世界技能大

赛获奖选手，B.国家级一等奖（或金奖），C.国家级二等奖

（或银奖），D.国家级三等奖（或铜奖），E.自治区级一等奖



（或金奖）。当考生所获奖项层级相同时，按公共基础课考

试成绩—语文（数学）科成绩—英语科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

序，如公共基础课考试成绩相同，则按语文（数学）科成绩

排序（成绩高者排在前面），以此类推。

2.其他普通考生。

同一专业大类考生按考试总成绩—公共基础课考试成

绩—专业基础综合课考试成绩—语文（数学）科成绩—英语

科成绩—专业基础综合课 1成绩—专业基础综合课 2成绩—

专业基础综合课 3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如总成绩相同，

则按公共基础课考试成绩排序（成绩高者排在前面），以此

类推。

第十二条 退役大学生士兵。

先对在部队服役期间荣立个人三等功及以上奖励的退

役大学生士兵进行投档录取，再对其他退役大学生士兵进行

投档录取。

具体排序规则如下：

同一专业大类考生按职业技能综合考查成绩—专业基

础综合课 1成绩—专业基础综合课 2成绩—专业基础综合课

3 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如职业技能综合考查成绩相同，

则按专业基础综合课 1 成绩排序（成绩高者排在前面），以

此类推。

第五章 收费标准与奖助政策

第十三条 学费标准

专业代码 专业 学制 学费(元/年)



专业代码 专业 学制 学费(元/年)

050101 汉语言文学 2 4200

030302 社会工作 2 4200

120402 行政管理 2 4600

050201 英语 2 4200

071202 应用统计学 2 4600

080601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 4600

08020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 4600

082502 环境工程 2 4600

083001 生物工程 2 4600

081302 制药工程 2 4600

08090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 4600

130205 舞蹈学 2 12000

130202 音乐学 2 12000

130504 产品设计 2 12000

130505 服装与服饰设计 2 12000

130503 环境设计 2 12000

040107 小学教育 2 4200

040106 学前教育 2 4200

120204 财务管理 2 4600

120901K 旅游管理 2 4600

020402 贸易经济 2 4600



专业代码 专业 学制 学费(元/年)

120206 人力资源管理 2 4600

120202 市场营销 2 4600

第十四条 住宿费

我校住宿费标准为：700—1150 元/年，住宿费按照实际

住宿楼栋、房型条件等收费。

第十五条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教材费按照 600 元/学年预收，学年末进行教材费结算，

多退少补。

学生在校期间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遵循自愿和非

营利原则，据实结算，依据《广西公办学校教育收费项目清

单》内容及标准执收，若有调整变化，以上级部门核准的最

新收费标准执行。目前主要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学生宿舍

热水费 38 元/立方米；伙食费自愿入伙，据实结算；校医院

诊疗费按自治区医疗服务价格收取；超定额水电费，按照自

治区水电价格收取。

第十六条 学生奖助政策

为确保家庭经济困难新生顺利入学，学校设有新生入学

“绿色通道”，建立了包括“奖、贷、助、补、减、免”多

渠道的资助体系，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第六章 监督管理及录取结果查询

第十七条 学校招生工作在学校招招生委员会的领导

下，由招生办公室具体组织实施，并接受学校纪检监察部门、

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的全程监督。



第十八条 学校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对招生工作的重点环

节进行监督检查，并受理与此相关的信访、申请和举报。

第十九条 考生如对录取结果有异议,可在收到录取通

知书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校招生办公室提出申

请。申请书应包含考生基本信息、申请事由及证明材料。招

生办公室将在收到申请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实并答复。

第二十条 学校严格执行国家招生政策规定，坚决杜绝

任何形式的违规录取行为。对在招生工作中违反规定、徇私

舞弊的人员，一经查实，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33 号）和《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教育部令第 36号）

所确定的程序和规定进行处理。

第二十一条 录取结果查询：

河池学院招生网址 http://zs.hcnu.edu.cn/。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考生专升本后接受全日制脱产教育，录取

入学后必须进行全日制脱产学习，按学校收费标准缴纳学

费。

第二十三条 严禁学生在专升本报名结束后到入学报到

注册前以任何理由更改姓名、性别、民族、身份证号码等信

息，否则后果自负。

第二十四条 学校在报到时对专升本新生入学资格进行

初步审查,对录取通知书、高职(专科)毕业证书、居民身份

证、户口迁移证与考生纸质档案、录取考生名册、报名与录



取数据逐一比对核查,将现场采集的新生照片与专升本考试

招生采集图像、居民身份证照片进行人像比对。审查合格的

办理入学手续,予以注册学籍;审查发现新生的录取通知、考

生信息等证明材料,与本人实际情况不符,或者无高职(专科)

毕业证书的,取消入学资格。

第二十五条 学生入学后，学校在 3 个月内按照专升本

招生规定对专升本报名资格、身心状况、录取手续及程序、

录取资格等进行复查。复查中发现学生存在不符合报考录取

条件、弄虚作假等招生违规行为的，确定为复查不合格，应

当根据相关规定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学校应当移交有关

部门调查处理。复查中发现学生身心状况不适宜在校学习，

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需要在家休养的，可

以按照规定保留入学资格。

第二十六条 学校联系方式

1.学校地址：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龙江路 42 号（龙江校区），邮编

546300。

2.河池学院官网：https://www.hcnu.edu.cn/

3.河池学院招生网址：https://zs.hcnu.edu.cn/

4.咨询电话：0778-3142339、18176187340（招生期间），

周一至周五 8:00—12:00，15:00—17:30。

5.监督电话：0778-3143700，周一至周五 8:00—12:00，

15:00—17:30。

6.监督举报邮箱： hcxyjjs@hcnu.edu.cn。



第二十七条 本招生简章适用于河池学院 2026 年普通高

等教育专升本考试招生。其解释权属于河池学院。如遇教育

部、自治区教育厅相关招生政策调整，以公布的最新政策为

准。


